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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殘疾人士最低工資生產力評估機制 - 好人做壞事 

當年最低工資立法，殘疾人士家長(尤其是在社會企業工作的智障人士)和復康界同業

引入殘疾人士最低工資生產力評估機制，並同時建議政府設立薪金津貼，以確保不

同能力的殘疾人士既可持續就業，又可得政府津貼而成為有尊嚴的僱員！可惜家長

和業界的好人兩全美意，換來政府要一不要二，政府變相做了壞事：創做歧視的生

產力評估機制，還美其名為協助殘疾人就業措施，因為欠薪金津貼，享不到最低工

資，令我們的殘疾子女就業冇尊嚴外，更令原本很有彈性的工作分担，半職就業的

多元模式難以實行。要根據《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原則，評估機制沒有薪金津貼的

配置，絕對是歧視的措施，故請加入薪金津貼，才能使評估機制產生本有尊重僱員

基本勞能力的原意。 

 

《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八條指出，殘疾人士應當有適足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護，

在 2015 年的今天，我們還有很多智障子女在庇護工場訓練，根本享不到最低工資，

甚至要領取綜援，但又不能超額「工作」獲得訓練津貼，這樣的庇護就業訓練，實

在令人費解！亦有工場工友的家長認孩子與其在外間工作辛勞而祇能取得差額最低

工資，倒不如讓孩子留在工場，申請綜援，更合平安大吉，終身訓練，間接剝奪了

殘疾孩子成人就業權利，非常明顯評估機制既不能鼓勵在工場的智障人士就業，而

本年度的工資調整亦追不到通漲和殘疾人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要作合理調整，殘

疾人就業措施要以就業權利作準則，配以社會保障、適足生活水平一併策劃和考慮。 

 

要鼓勵殘疾人士 - 特別是智障人士成為有尊嚴的僱員，有適足的收入保障是必要

的： 

 

1. 政府要以 2012 年《殘疾人權利公約》委員會建議增聘殘疾人士； 

2. 提供薪金津貼，持續就業輔導以支持殘疾人士，尤其智障人士在公開就業市場當

僱員； 

3. 提供家長輔導及多元就業模式機會，讓不同能力的殘疾人士得以發揮； 

4. 成立殘疾人權利事務委員會，確保向各事務委員會的政策規劃提供人權的角度。 

 

區艷芳 

立法會CB(2)846/14-15(04)號文件




